关于推荐分工会委员会委员的通知

各分院分工会、机关分工会：
为切实加强分工会队伍建设，建立健全基层工会的组织构架，增强和充实基层工会的力量，实现学院各项事业又快又好的发展，学院工会拟在各分院和机关分工会成立分工会委员会。根据上级工会和学院党委的要求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现就分工会委员会委员推荐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各分院分工会须推荐３人组成分工会委员会。分工会委员会设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、文体委员各１人，其中组织委员须由总支部委员兼任，组织委员负责分工会日常工作。
二、机关分工会须推荐７人组成分工会委员会，其中组织委员由学院工会专职人员兼任，机关各支部推荐１名支部委员兼任工会小组长，分工会委员会的宣传委员、文体委员待小组长推荐后再另行推荐。
三、分工会委员会的基本任务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在学院工会和分院党总支指导下，积极开展分院分工会工作，负责组织和落实分工会日常工作，关心教职工，及时听取和反馈教职工的意见、建议，负责教代会期间教职工的提案征集等有关工作，做好上传下达，下情上传工作。
希望各分工会统一认识，认真落实此项工作，于下周一（１８日）将分工会委员或工会小组长名单以电子稿方式报送给工会况细林。联系电话：88345070；66051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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